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人民政府

违法搭建法律后果告知单
NO.00010663当事人： 王大学，秦瑞芳

经查，你 (单位) 已捷自在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北陈公路1568弄243号北
侧3层 搭建了建筑物 (构筑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土
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请你
(单位) 在收到本清单之日起，自行拆除该处违法建筑物 (构筑物)。 如不拆除，
本机关将向你 (单位) 下达《资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你 (单位) 自收
到 《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起 ， 将可能承担下列负面影响

地 址： 1,上海市宝山区通南路*弄*号*室
法定代表人 ：

：
(一)拒不 在限期 内自行拆除的，将纳入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如

逾期拆除的，该个人 (单位)信用负面记录将从拆除完毕之日起，保留5年的查
询期； 如未拆除的，该记录将长期保留查询。

(二) 市、区拆违办将书面告知相关主管部门， 在各类先进评比和表彰中实
施一票否决。

(三)房地产登记机构对附有该处违法建筑的房屋在房地产登记薄上予以记
载，并不予办理房地产转让、 抵押等登记。

(四) 对有生产经营活动的， 工商部门不予办理营业执照。 对无照的，将依
法进行查处； 对已办理的， 将责令限期整改。

(五) 对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食药监部门不予办理食品生产、 流通、
餐饮等相关许可。 对无证的，将依法进行查处； 对已办理的， 将责令限期整改 。

(六)对租住在该处违法建筑内的来沪人员， 公安或人保部门将按有关规定
不予办理居住证、 临时居住证，不享受持有居住证、临时居住证可以享受的相关
权益待遇。

(七) 拒不在限期内自行拆除的，将由执法部门按有关规定实施拆除，所发
生的相关费用将由你 (单位)全额承担。 违法建筑无法拆除的，由拆违实施部 门
没收实物或违法收入。

(八 ) 对用于生产经营的违法建筑，供水、 供气、 供电部门将停止供水、 供
气、 供电服务。

(九) 有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依法查处； 构成违法犯罪的，将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签收人：
签发人：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 10 日

(本文书一式二联，一联交当事人，一联存档。)


